
 ( 一 )  

 

 

待 准 文 件   
期 限 ：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  
   (星 期 二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 文 件 S T D C  2 8 / 2 0 2 3  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由 香 港 聾 人 福 利 促 進 會 (聾 福 會 )舉 辦 的 “ 香

港 手 語 日 2 0 2 3”，同 時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擔 任

上 述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，以 及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

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
“ 香 港 手 語 日 2 0 2 3”  
 
2 .   聾 福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成 立，是 一 個 希 望 促 進 聽 障 人 士 的 福 利

及 協 助 聽 障 人 士 在 社 會 上 獲 得 與 他 人 同 等 服 務 的 非 牟 利 組 織。聾 福

會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起 舉 辦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”，透 過 多 元 化 的 宣 傳 及 公 眾

活 動，呼 籲 社 會 各 界 一 同 推 廣 手 語 及 無 障 礙 溝 通。自 二 零 一 八 年 起，

區 議 會 每 年 均 擔 任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” 的 支 持 機 構，並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

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。有 關 過 往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” 的 詳

情 ， 可 參 閱 活 動 的 網 址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d e a f . o r g . h k / s l d a y /。  
 
3 .   聾 福 會 擬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至 十 七 日 再 次 舉 辦 “ 香

港 手 語 日 ”，向 社 會 各 界 推 廣 使 用 手 語。是 次 活 動 將 透 過 水 果 店、

火 鍋 店 和 運 動 場 等 生 活 化 的 模 擬 場 景 進 行 即 場 手 語 遊 戲，讓 公 眾 人

士 學 習 手 語 及 與 手 語 傳 譯 義 工 互 動 ， 提 升 公 眾 對 手 語 的 興 趣 。  
 

議 決 事 項  
 

4 .  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區 議 會 擔 任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2 0 2 3” 的 支 持

機 構 ， 並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 
 
 



 ( 二 )  

5 .    請 議 員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(星 期 二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前 將

填 妥 的 回 條 交 回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。 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/ 1 5 / 1 5  
 

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 



( 一 )  

 
期 限 ：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(星 期 二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 
 

回  條  

 
檔 號 ：  文 件 S T D C  2 8 / 2 0 2 3  
傳 真 ：  2 6 8 1  3 8 9 2  
電 郵 ：  s t d c a d m @ s t d c . h a d . g o v. h k  
 
覆 ：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 
 (經 辦 人 ︰ 何 健 南 先 生 )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本 人  
 

*  贊 成 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擔 任 由 香 港 聾 人 福 利 促 進 會

(聾 福 會 )舉 辦 的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2 0 2 3”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授

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
*  不 贊 成  區 議 會 擔 任 由 聾 福 會 舉 辦 的 “ 香 港 手 語 日

2 0 2 3”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 
 
其 他 意 見 ：  
 

 

 
 
     

簽 署   姓 名   日 期  
 
*  請 在 適 用 的 方 格 內 加 上 「 」  


